附件：
平罗县2026年
“春启新程”汽车换新补贴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的
为紧抓春季消费节点，通过汽车购新补贴政策切实惠及民生，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拉动县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现开展平罗县2026年“春启新程”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二、活动时间
2026年3月20日至2026年5月8日
（暂定，以具体开展时间为准）
三、活动主题
“春启新程”汽车购新补贴活动
四、活动主体
（一）主办单位
平罗县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平罗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三）协办单位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的参与车企
5、 活动形式
凡在我县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门店购买个人乘用车的（7座以下，含7座），开具本地发票的消费者可享受相应的活动优惠政策。补贴金额按照购车发票含税金额的3%核算，核算结果向上取整至整元，具体标准如下：购买燃油乘用车的，单车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4000元；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单车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5000元。本次活动计划发放购车补贴名额共计50个，投入补贴资金总额25万元，由平罗县商务局全额承担，活动期间将按照消费者购车并提交补贴申请的时间顺序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即止，并根据补贴资金使用情况和名额申领情况，适时调整补贴发放名额。
六、结算方式
补贴资金由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先行垫付，活动结束后，企业需提交购车发票、购车合同、贷款合同、行驶证、付款凭证等相关资料。经我局委托第三方审核通过后，按规定程序将补贴资金拨付至各企业。各企业须严格执行相关要求，所有资料必须真实完整，审核未通过不予补贴。
七、注意事项
各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扎实做好本次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的政策宣传工作，准确解读购新补贴的活动规则、申领条件、补贴流程及垫付安排。在我县汽车购新补贴政策实施期间，同一辆乘用车在申领购新补贴后，不得重复申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或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反之，申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或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的车辆，也不得重复申领本次购新补贴。各企业应通过与消费者签订承诺书等方式，有效杜绝重复申领、套取补贴资金的行为。因企业沟通告知不到位、未按要求先行垫付，或出现因重复申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或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导致购新补贴审核不通过等情况，由此引发的纠纷及后果，由企业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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